
東南科技大學請款流程 

98.12.08.製表 

1. 完成申請
手續

2. 申請單位 5. 會計室 6. 秘書室

7. 會計室 8. 出納組 10. 秘書室 11. 出納組 12. 通知領款

3. 研發處 4. 總務處

製作核銷黏
貼憑證用紙
會簽
1.申請單位
承辦人
2.驗收或證
明人
3.申請單位
主管

計畫案需會簽
1.技服組承辦人
2.技服組組長
3.研發長

1.依採購內容分別會
簽採購組、營繕組、
事務組
(1)承辦人員
(2)承辦組長
(3)總務長
2.若採購項目為財產
或物品需會簽保管組
(1)保管組承辦人
(2)保管組組長

會簽會計室
1.預算審核承
辦人
2.會計主任

由支出承
辦人製作
應付傳票

一、1-6項為核銷流
程， 7-12為付款流程
二、經過1-6項流程
後，出納組依據校長
核准資料及會計室應
付傳票付款，付款方
式有三種，匯款、支
票或零用金支付等。

9. 會計室

依據支付傳
票，製作轉帳
分錄傳票，主
辦會計蓋支票
印鑑章

校長於支票，
蓋印鑑章

主辦出納於
支票，蓋印
鑑章。

校長核准後，
秘書室送至會
計室做應付傳
票

 

製作核銷黏貼

憑證用紙 

1. 申請單位承

蓋章辦人 

2. 驗收或證明

人蓋章 

3. 申請單位主

管蓋章 


